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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新《民事诉讼法》规定,人民法院审理实现担保物权的案件适用特别程序。因特别

程序在审理时效方面优于普通程序，以上规定对银行业实现担保物权案提供了便利，有

效降低了实现担保物权的成本，提高了不良资产处置效率。为了配合法院在实践中顺利

运用以上特别程序，福建省银行业协会研究印发了《关于福建银行业申请实现担保物权

有关事项的通知》，积极利用新法规定，切实维护金融债权。广西银行业协会就实现担

保物权特别程序工作与广西高院多次座谈，充分交换意见，形成长效合作机制，并选择

简易快、具有典型性的案例进行突破，以点代面，推进该项工作取得了初步成效。由于

福建省银行业协会的相关工作在维权工作简报第 52 期中已有涉及，本期简报重点介绍

广西银行业协会的经验做法，供参阅。 

 

 

广西银行业协会利用新法规定 

有效维护银行债权 

    以特别程序实现担保物权是新《民事诉讼法》中引人注目的亮点之一，

该法以两个条款（第 196、197 条）就担保物权案件实现的程序性问题做出

了新的规定，是民事诉讼法对《物权法》等实体法律的程序回应，实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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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体法与程序法的融洽衔接。与担保物权人只能通过诉讼方式实现担保物

权的旧况相比，担保物权人可以通过非诉方式实现担保物权，缩短了担保

物权实现的周期，降低了担保物权实现的成本，有利于维护担保物权人的

合法权益。这种快速便捷且低成本的实现债权程序，为维护银行业权益、

加快推进银行业不良贷款处置以及防范金融风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开展工作 

传统的诉讼途径时间久、程序繁琐、成本高，对银行业处置不良贷款

带来一定的阻碍及风险，从而影响不良资产清收，加重银行的负担。广西

银行业协会十分重视，主动走访会员单位，召开法律工作委员会工作会议，

充分听取各会员单位的意见和建议，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达成共识，进一

步实现了担保物权特别程序在实现银行债权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 

（一）缩短审理周期，加快处置和清收。根据《民事诉讼法》的相关

规定，人民法院适用特别程序审理的案件，应当在立案之日起30日内审结。

而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在立案之日起 6个月内审结;即

使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审理期限也可达到 3 个月。普通程序要先后经

过多次公告送达，且每次的公告期为 2 个月，时间长，成本高，不利于银

行清收债权。 

（二）减少资金损失，降低主张债权的成本。实现担保物权特别程序，

在节约时间的基础上，减少了不良贷款的利息损失;在加快处置的基础上，

降低了抵(质)押资产的减值风险。 

（三）有利于控制担保链风险的延伸。普通程序中，连带责任保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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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抵(质)押人属于同一代偿序列。而特别程序是主张优先处置抵(质)押物

用以清偿贷款本息，保证人的清偿范围相对缩小至抵(质)押物经拍卖、变

卖后不足以清偿的金额，有利于控制担保链风险的传导和延伸。 

通过调研，广西银行业协会提高认识，主动作为，积极探索拓宽维权

渠道，提升为会员单位服务的能力。 

二、在协调推进的原则上推动工作 

一是监管部门强支持。广西银行业协会将会员单位的实际情况向广西

银监局做专题汇报，积极争取监管部门的大力支持。广西银监局高度重视

和关注此项工作，并由银监局领导亲自率队，先后 4 次与广西高级人民法

院就实现担保物权特别程序等工作进行座谈，充分交换意见，形成长效合

作机制。协调广西银监局、广西高级人民法院、南宁市青秀区人民法院召

开实现担保物权特别程序研讨会，切实反映会员单位的诉求，全力解决实

现担保物权案件，研讨、论证实现担保物权特别程序在实践中的运用，特

别是在拍卖、变卖、执行等重点环节的结合，为实现担保物权特别程序试

点工作的顺利开展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积极推动广西辖区内实现担保

物权案件的开展。 

二是专业培训有保障。以南宁市青秀区人民法院作为广西首家实现担

保物权特别程序试点单位为契机，紧扣《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司

法解释及南宁市青秀区人民法院施行《关于审理实现担保物权案件的意见

（试行）》、《关于规范实现担保物权案件执行程序的意见（试行）》和《关

于审理实现担保物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试行）》等规范性文件，举办实

现担保物权特别程序实务讲座及新《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培训等 2 期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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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培训。特邀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南宁市青秀区人民法院的专家对新《民

事诉讼法》关于实现担保物权特别程序及“二意见一解答”、《民事诉讼法》

司法解释等进行全方位解读，受到会员单位的热烈响应。各地市银行业协

会主要负责人、会员单位法律、合规、资产等相关部门高级管理人员及业

务骨干 300 人次参加培训，增强了会员单位领导及业务部门负责人对新规

的认识，提高了维权工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推进与广西区高级人民法院

建立长效合作、交流机制奠定了良好基础，收效良好。 

邀请本单位法律顾问对秘书处全体人员就《民事诉讼法》第 196、197

条进行专项解读，提高秘书处工作人员学法、知法、用法的能力，为会员

单位提供专业化的服务打下扎实基础。 

三是上下联动齐发力。加强宣传引导，利用网站、专刊推广好经验好

做法，使会员单位重视这一实现债权的新途径、新方法，协调会员单位选

择简易快、具有典型性的案例进行突破，以点带面，协同推进实现担保物

权案件向纵深发展。目前除了南宁市外，玉林市、防城港市的会员单位都

尝试运用该特别程序进行维权，辐射面不断向其他地市延伸，影响力不断

扩大，提高维权化解不良资产作用，有力维护了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合法权

益。 

三、在求同存异的道路上检验成果 

广西银行业协会积极推动会员单位尝试运用实现担保物权特别程序维

权，在没有任何经验上，先行先试，成功推动了一起运用实现担保物权特

别程序清收不良贷款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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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银行防城港分行（以下称：防城港分行）发放贷款给某投资公司。

贷款到期后，该公司无法按期归还，贷款余额为 899.98 万元。防城港分行

向防城港市港口区人民法院申请诉前保全；法院在 5 日内裁定查封抵押房

产；7日内向管辖法院申请实现担保物权特别程序，请求法院对抵押房产依

法准予拍卖、变卖，并就全部债权本息享有优先受偿权；1个半月内法院做

出统一对抵押房产进行拍卖、变卖的裁定。该裁定生效后，防城港分行排

除各种障碍，积极与中标评估公司和中标拍卖公司配合，并在最短时间内

完成对抵押物的拍卖，拍卖最终以 1049.67 万元成交。 

该案从申请立案、法院裁定、抵押物评估、抵押物拍卖、执行回款仅

用了不到 3 个月的时间，极大提高了诉讼效率，降低诉讼成本，同时也节

约了司法资源。具体措施是： 

（一）因地制宜，明确目标和制定策略 

采取“以点带片，以个案判例效应推广”的策略，选择有条件的基层

法院“先行先试”尝试新法程序。同时加强与广西区高级人民法院沟通，

争取法院的支持。在案件处理过程中保持与高院密切联系。 

（二）诉前保全，确报抵押物执行无障碍 

鉴于借款人存在多头融资、资不抵债且抵押物存在多个权利人的情况，

为避免担保人恶意转移财产的风险，保证实现担保物权申请人在执行中占

据主动，首先申请法院对担保财产进行保全，实现了财产保全制度与实现

担保物权制度有效衔接，在实现担保物权中最大限度保护了债权银行的权

益。实践证明，该案件实现全额清收完全得益于诉讼保全措施的及时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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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性。 

（三）多方沟通、破除壁垒，推动抵押物拍卖成交 

一是在全面采取相应的法律措施的同时，对借款人、担保人晓之以理，

动之以情，并多方为企业寻找合作伙伴，为企业走出困境出谋献策，促其

扭转经营困局，让企业深受感动，破除抵触心理，积极配合贷款清收处置

工作。二是密切与受理法院全程沟通，主动与受理法院就申请实现担保物

权的条件、证据清单、费用收取、审理模式等内容进行有效沟通，积极配

合法院进行创新。三是在强制执行阶段，积极与中标评估公司、拍卖公司

联系与沟通，破除费用难题和时间障碍，在最短时间内出具评估报告、拍

卖公告和完成交易，极大缩短执行程序的中间环节，加快不良贷款清收处

置进程。 

不经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扑鼻香。在各方的努力、配合和理解下，

广西银行业协会主动顺应经济金融形势的发展需要，求真务实抓好维权工

作，依靠行业整体力量，由简单维权向经营维权转变，整合各方资源，为

维护银行业合法权益出谋划策。主动加强与有关部门沟通、联系，争取理

解和支持，为携手共建良好金融生态环境做出了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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